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11 日

收到贵部下发的《关于对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

关注函〔2020〕第 190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根据关注函中的要求，

公司及时对关注事项进行了认真核查和分析，现回复如下： 

1. 你公司于 2020 年 1 月 9 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示，公司

原有数控精密加工业务按比例增长，起落架、发动机零件业务获批量订单，订

单保持稳定增长。同时，公司热表处理已陆续投产，有望在 2020 年实现收入；

于 2020 年 2 月 26 日披露《2019 年度业绩快报》显示，公司订单保持稳定增长，

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 35.96%。于 3 月 20 日披露《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显

示，公司受益于军机补缺口及升级换代拉动，订单明显增速，同时快速增长的

国际转包业务也为公司带来一定增量。 

（1）请说明公司订单增长的详细情况，包含但不限于订单所涉及的业务类

型、2019 年和 2020 年一季度各类型订单数量及金额、同比增长情况等。 

回复： 

公司一直专注于航空制造领域，主要从事军用飞机、民用飞机零部件以及

航空发动机零件的精密制造。根据《国防科工局关于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

有限公司上市特殊财务信息豁免披露有关事项的批复》科工财审【2016】527

号，公司申请豁免披露订单所涉及的业务类型和各类型订单数量，以打包汇总

方式脱密披露。 

1）公司于2020年1月9日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中提及“原有

数控精密加工业务按比例增长……”系指2020年一季度与2019年一季度同期比

较，具体为：2020年一季度48639件，2019年一季度订单33520件，同比增长

45.10%。 

2）公司为订单定制生产模式，生产组织主要按客户来料及交付进度计划进



行。客户来料即形成订单，订单为持续产生，且来料时往往尚未确定价格，因此

无法确定订单金额。 

该等情形下，投资者需要关注以下风险： 

A、不能以当期订单数量预测当期收入 

根据公司收入确认原则：1）加工或销售合同正式签署并生效；2）受托加工

产品或商品已发至客户，客户已签收或实际使用。公司订单产品需加工完成交付

客户签收，并签署合同方可进行收入确认。由于每个产品加工工序不同，生产周

期长短不一，当期订单并不一定在本期交付和结算，存在跨期交付和确认收入情

况，投资者不能以当期订单数据预测当期收入。 

B、订单数量增幅并不完全等同于收入增幅 

由于航空产品型号繁多，产品大小、加工工序、加工难度、加工风险各不相

同，单个产品价格差异较大。且公司目前主要为来料加工，加工所需原材料主要

为客户提供。由于航空零部件加工所需铝合金、钛合金和合金钢等材料通常为特

种型号，价格通常远高于普通铝、钛、钢的价格。加工中一旦产生废品，公司需

承担已发生的加工成本和对应的材料损失，则需要多个产品的加工收益方能弥

补，生产过程中存在产品报废情况。因此订单数量增幅并不代表收入增幅。 

（2）说明截至目前热表处理投产进度情况，是否已产生相关收入。 

回复： 

公司热表处理于 2018 年 4 月取得国际航空航天和国防工业合同授信的

Nadcap 认证，并陆续通过客户特种工艺标准确认。自 2019 年上半年度已开展热

表处理特种工艺业务，目前产线正常投产，因公司热表处理业务还尚进行结算，

截止 2020 年 3 月 31 日未产生收入，预计在 2020 年度内将有收入确认。 

（3）请说明上述订单增长是否属于根据本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应履

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的事项，公司是否存在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发布或者泄漏

未公开重大信息的问题。 

回复： 

公司为订单定制生产模式，订单情况由客户确定，且通常无显著的季度均

衡性，一季度订单同比增幅较大并不能必然导致全年订单同比增幅大。此外，

订单对公司业绩的影响还受订单执行周期、结算周期、结算价格等影响。因此



订单增长数据不属于《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应履行临时报告披露义务的事项。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未在投资者关系活动中发布或者

泄漏未公开重大信息。 

2、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等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请核查你公司

股价短期内涨幅较大的原因。如你公司认为公司股价与公司基本面不符，请

及时向投资者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1）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等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公司主要为军用飞机主机厂、民用客机分承制厂、航空发动机制造单位及

科研院所提供飞机结构零部件及发动机零件制造，目前主要采用来料加工，订

单定制生产模式。2019年公司热表处理和无损检测特种工艺正式投产，具备航

空零部件全工序制造能力，已开始承接特种工艺业务，公司已在2019年半年度

报告中予以披露。截止目前，公司生产经营、主营业务等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

化。 

（2）公司股价变动情况 

2019年，随着国家进一步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

新能力”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同时，受科创板较高的估值水平带来

的拉动效应、内外部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创业板整体涨幅较大。 

创业板综合指数（399012）自2019年1月2日的1516.89上涨至12月31日的

2104.27，上涨38.72%，同期爱乐达股价仅微涨1.25%（按复权价计算，下同）。

此后，创业板综合指数继续上涨至2020年2月25日的2613.32，创近期高点，2019

年1月2日至2020年2月25日累计涨幅达72.28%，同期爱乐达股价涨幅64.77%，

低于创业板综合指数。 

2020年3月以来，受国内外疫情等因素影响，创业板指数有所回落。2020

年4月10日，创业板综合指数报2339.97，自2019年1月2日至2020年4月10日累

计涨幅47.67%，爱乐达累计涨幅99.65%。因爱乐达于2020年1月21日公布2019

年业绩预告，2020年3月26日公布2019年业绩快报，初步核算2019年收入较2018

年增长35.96%，利润较2018年增长11.97%（扣除股份支付摊销费用约1400万，



增长32.41%)，与2018年度收入较2017年度减少5.76%，利润较2017年度减少7%

相比有较大变化。同时，公司2019年1月29日即安排部分生产人员开工复产，2

月10日全面复产，主营业务未受疫情直接影响等因素，爱乐达股价继续走高。 

（3）风险提示 

1）由于从订单到交付、交付到结算存在一定的周期，且往往存在先交付

后签署合同的情形，因此公司订单与业绩实现并不在同一会计期间，且存在产

生较大差异的可能。投资者不能以公司当期订单数量变动情况简单推算公司业

绩实现情况。同时，随着募投项目热表处理和无损检测生产线子项目的逐步投

产，在生产过程中可能存在零件批量报废风险，可能影响公司盈利状况，甚至

存在影响公司订单获取能力的风险。 

2）2019年1月2日至2020年4月10日创业板综合指数累计涨幅47.67%，爱乐

达累计涨幅99.65%，涨离偏幅51.98%，公司股价涨幅明显超过创业板综合指

数。敬请广大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3. 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是否存在

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包括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再融资、

控制权变更、重大投资等事项），如有筹划，请说明筹划相关事项的信息保

密工作情况及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 

回复： 

经公司自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目前不存在重大资产重组、收购资产、控制权变更等重大事项筹划。公司对外

投资设立分公司/全资子公司、投资建设“航空零部件智能制造及系统集成中

心”项目重大投资事项，分别于2019年8月28日、2019年9月6日按照《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要求进行了信息披露。公司于2020年2月

24日开始筹划再融资相关安排，目前为前期筹划阶段，仅为意向洽谈，尚未签

订相关协议。公司筹划过程中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做好信息保密工作，不存在内幕信息违规

泄露的情形。 

风险提示： 

    公司再融资事项目前为前期筹划阶段，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



投资者审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4. 请明确说明你公司董监高、持股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六个

月是否有减持计划。 

回复： 

鉴于公司《2019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个解除限售期为 2020 年 5 月

14 日，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来六个月存在减持公司部分股份的意向，届

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止本关注函回复日，公司监事、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明确

未来六个月是否有减持计划。后期公司监事、持股 5%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如有减持计划，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5、公司近期接待投资者、机构调研的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

原则的情形。 

回复： 

公司分别于2020年1月7日、3月20日接待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并及时发布

了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对调研中机构和投资者提问的问题及公司的回复进

行了整理并及时公开披露，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公平原则的情形。 

6、公司是否存在其他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回复： 

无。 

 

以上是公司董事会回复，请贵部审核！ 

                     

                        成都爱乐达航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4 月 13 日 

 

 

 


